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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增值税适用于中国吗？ *

　　——基于国际经验的分析

财税观察

       OBSERVATIONS ON THE FRONT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已经取得

长足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群体差异大、职工养老保险缴

费率过高、历史欠账未弥补等问题。特别是人口快速老

龄化所引起的就业人口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使得我国

现有养老保障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令人担忧。高培勇、

汪德华（2011）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推进改革，现有养

老保障体系年度资金缺口占当年 GDP 的比重将不断攀

升 ；即使考虑现有资金积累以及现有力度的财政补贴，

到 2050 年累计资金缺口一次性偿还将达到 GDP 的 95%。

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增强养老保障体系财务可

持续性的改革方向，国家“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

以养老保障待遇支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若干改革措施。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并不是唯一受养老保障体

系财务可持续问题困扰的国家，很多发达国家同样面

临这一难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国家为应对沉重的

社会保障负担以及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现状，推

出了养老保障筹资模式领域的“社保增值税”改革。

社保增值税的基本原理是用部分增值税等间接税收入

取代原有的部分社会保障缴税费，并将由此增加的增

值税收入专门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从而将增值税部分

改造成特定目的税。最早的如 1987 年丹麦推行“社保

增值税”改革。其后，德国、日本都已经或正在推进

类似改革。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国家

在探讨推进此类改革的可能性。

从国际经验看，“社保增值税”作为一种筹资方式

改革，可以适用于各类社会保障项目，主要与养老保

障体系的改革结合在一起。部分发达国家推行“社保

增值税”改革的经验是否适用于我国，从而为我国缓

解养老保障体系财务可持续性危机提供新的思路？下

面，我们将结合这些国家推进此项改革的经验，从定

内容提要 ：一些发达国家为缓解养老保障体系财务可持续性危机，纷纷推进了以增值税替代部分

养老保险缴费的改革，即“社保增值税”改革。本文以德国、日本和法国为例，梳理了各国推进社保

增值税改革的经验及相关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社保增值税”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定性

分析。分析表明，推进“社保增值税”改革虽然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能够有力缓解我国养老保障体

系的财务可持续难题，并在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改善经济结构等方面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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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角度探讨中国推行“社保增值税”替代部分养

老保险缴费改革的可能性。

二、“社保增值税”推广的国际经验及相关

讨论

“社保增值税”改革涉及作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

税收制度和政府主要支出项目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

已有一些国家推行了此项改革，如 1987 年丹麦取消雇

主的所有社会保障缴费，并将增值税税率提高 2%，所

得收入用于社会保障支出 ；匈牙利于 2009 年将雇主的

社会保障缴费率降低 5%，同时将增值税税率提高 5%。

总结各国改革经验，社保增值税改革内容一般包含以

下三个方面。

一是降低社会保障税费费率。社会保障税费费率

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劳动成本的下降，这样不

仅有利于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也容易产生劳动替

代资本效应，从而刺激雇主对劳动的需求，有利于企

业扩大再投资。

二是提高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提高带来的效

应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分析 ：一方面，增值税

因征收的普遍性和连续性而税基广阔，通过增值税为

社会保障融资，可以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充分性 ；另

一方面，增值税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保证出口价格基本

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提高进口价格，使得出口价格相对

下降，增强国内产品的竞争力。

三是专税专用。如德国在推行“社保增值税”时，

规定将增加的增值税收入的 1/3 用于社会保障，其余

收入用于减少预算赤字。日本将消费税税率从 5% 提高

到 8%，并承诺将所有额外收入纳入养老金预算。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雇员和雇主以固

定比率缴费的“工薪税”，以及政府一般性税收，是社

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一般说来，增值税属于一般性

税收，因此“社保增值税”改革实际上就是用一类特殊

的一般性税收，替代“工薪税”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理

解此项改革，需要理解社会保障制度不同筹资方式的相

对优缺点。

本文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介绍。其

中，德国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许多国家以德国改革为

蓝本，制定出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保障新筹资模式。日

本在沉重的政府债务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采取提高

消费税的方式为社会保障筹资。法国“社保增值税”的

推行在国内步履维艰，是对此争论最激烈的国家之一。

（一）德国

1883 年《工人疾病保险法》、1884 年《事故保险法》

和 1889 年《养老保险法》的通过，标志着德国率先建

立起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首创

者。“二战”后，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调整与重建

期。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受到冲击、

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使得社会

保障制度面临改革的压力，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的呼声

很高。对此，德国政府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其中，

在社会保障筹资方面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偏重于解决公共养老保险的资金需求 ；第二阶段着手

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改善就业水平。

在第一阶段，德国政府部门并没有宣布减少社会

保障缴费，而是在 1998 年将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增加 1

个百分点，用于弥补日益增长的公共养老金需求，缩

减预算赤字。提高后的德国增值税标准税率为 16%，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①。

第二阶段是指 2005 年德国大选之后，新政府提

出了“社保增值税”改革 ：一是提高增值税税率，将

标准税率进一步调高到 19% ；二是减少社会保障缴款

以降低失业率，将社会保障缴款率调低 1.6 个百分点，

其中失业保险缴费率降低 2%，公共养老金缴费率增加

0.4% ；三是减少预算赤字，以达到 60% 的马斯特里赫

特标准。②同时，将增加的增值税收入的 1/3 用于资助

社会保障，其余收入用于减少预算赤字，该项政策于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对德国“社保增值税”改革的讨论，主要侧重

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Buscher 等人（2001）、Steiner

（2003）、Böhringer 等 人（2005）、Feil 和 Zika（2006）

等，运用经济模型模拟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保增值

税”改革对总体就业的影响不大。Bach, Hoffmeister 和

Steiner(2006) 分析了此项改革对收入再分配、就业激励

① 20 世纪 90 年代末部分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为 ：法国 20.6%，英国、葡萄牙 17%，挪威 23%，丹麦、瑞典、匈牙利 25%，意大利 20%，荷兰
 　17.5%，比利时 21%，芬兰 22%。
② 编者注 ：1993 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公共债务和 GDP 的比上线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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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首先运用微观和宏观经济

学理论分析了改革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其次通过建

模分析改革对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激励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整体收入，对就业

水平和劳动力参与度也都有积极作用。

（二）日本

20 世纪 70 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高速

增长中断，从此转为低速增长，并面临财政赤字频增

的困境。依靠经济的起飞而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

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需要重整的阶段，其核心问题是应

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医疗保障费用增长和养老金快速

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日本税收

收入减少，同时，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扩张性财

政政策，日本的政府债务在此期间增长迅猛。1990 年

至今，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转型时期，改革的总

体方向是缩小政府福利开支，节省公共预算。

面对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2012 年 8 月，日本

国会批准了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该方案

要求，将消费税税率从 5% 提高到 8%，并承诺将由此

新增收入均纳入养老金预算。由于日本消费税在设计

上与增值税非常接近，因此这项改革属于“社保增值

税”改革。这项改革从 2014 年 4 月 1 日开始正式生效。

2012 年的方案同时提出，在 2015 年进一步将消费税率

从 8% 提高到 10%，但后迫于社会压力拟延期至 2019

年开始实施。

日本推行“社保增值税”改革的原因可以总结为

两点 ：一是降低过高的政府债务。截至 2014 年，以财

政赤字率（财政赤字 /GDP）与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

/GDP）来衡量，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是发达国家中最

差的。其中，政府债务是 GDP 的两倍多，明显超过“国

际警戒线”。二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重带来的社会福利

开支增加。“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已到退休年龄，迫

使政府增加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支出。到现在，社会

保障支出的预算占日本整个预算开支的 1/3（Toshihiro 

Ihori，2014）。

（三）法国

1945 年《社会福利法》的通过，标志着社会保障

体制在法国正式成立。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推广与完

善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

“二战”后，由于失业率上升、非法移民增多等，社会

保障缴费日益下降，同时社会保障支出增加①，使得社

会福利入不敷出 ；二是高福利制度间接导致高失业率，

助长了懒汉行为，并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连年的巨额

赤字使得社会保障制度积重难返，亟待改革，但因改

革关系到各阶层利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阻力很大。

沉重的社会保障缴费②，导致企业竞争力降低。法

国企业每支付 100 欧元的工资，就要承担 50 欧元的社

会保障缴费，而德国企业相应的社会保障缴费平均为

39 欧元。在德国于 2007 年推行“社保增值税”后，法

国便出现了通过类似改革提升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议。

经过 5 年的争议，终于在 2012 年大选前，由萨科齐

总统提出并获得批准。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降低雇主的

部分社会保障缴费，将增值税标准税率提高 1.6%（由

19.6% 提高至 21.2%）。但该项改革在正式生效前被新上

台的政府取消了。新当选的奥朗德政府提议将增值税

标准税率由 19.6% 提高至 20%，中间税率由 7% 提高至

10%，优惠税率由 5.5% 降至 5%。同时，为降低公司的

劳动成本，对部分劳动力成本实行税收抵免。但奥朗

德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并没有获得通过。

法国的“社保增值税”改革虽然尚未实施，但相

关的研究很多。Jacques Le Cacheux(2012) 从企业竞争

力、就业、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分析了此项改

革对法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并认为政策是可行的。从对

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角度看，增值税税率的上调，提高进

口产品价格，因存在出口退税机制却对出口产品价值无

影响，从而起到了货币贬值的作用 ；社会保障缴费的减

少，降低了公司劳动力成本，对竞争力的提高产生积极

影响。从对就业的影响看，“社保增值税”改革虽对就

业有促进作用，但可能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影响不同。

因为最低工资、养老金等的确定都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为

基础，同时失业工人若找到工作，也会带动总工资的增

加，因此，“社保增值税”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可能是轻

微的。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应关注到社保增值税改革的

两面性。一方面，对消费课税是为社会保障融资的好办

财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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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1949 年为 12%，20 世纪 70 年代上升到 20%，2003 年已高达 35%~37%，并仍在持续增长中。
② Antoine Bozio, Thomas Breda 和 Julien Grenet 指出，当时 OECD 成员国的社会保障缴费占税收总收入的平均比率为 25%，而法国社会保障
 　缴费占税收总收入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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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另一方面，改革对收入的再分配会产生消极作用，

因为最终富人会比穷人受益更多。

三、社保增值税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从德国、日本和法国的国别案例分析中可以发现，

尽管各国改革推行的原因、实施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

但“社保增值税”改革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其产生

的影响也是积极的。因此，在我国推动和深化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

吸收相关国际经验。下面，我们主要分析在我国推行“社

保增值税”改革的优劣势及适用性。

（一）优势

一是能够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充分与稳定。中国

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由此直接导致了养老保险供

养比例逐年下降，养老保险资金支出规模不断扩大，

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高培勇、汪德华，

2011）。在这种情况下，以工薪收入为税基的筹资方式

难以平衡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而以增值税等货物劳

务税为筹资方式，税基最宽，且资金来源可以持续稳

定增长，更能适应老龄化冲击。其原因在于增值税的

实际税基是消费，由此使得“社保增值税”不仅对劳

动者课税，也对非劳动者课税 ；不仅对劳动收入课税，

也对非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

收入、其他收入等）征税。正是由于宽税基的特征，“社

保增值税”作为一种筹资方式，为社会保障资金的充

分与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是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刺激就业。国际比较

而言，目前中国的社保缴费率偏高。就法定缴费率而言，

与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养老保险缴

费负担最重，综合养老保险缴费率是平均水平的 2.12

倍。过高的缴费率，增加了企业的雇佣成本，对促进

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整体来看，推行“社保增值税”

改革有利于提高就业率。从企业角度看，降低雇主的

社会保障费费率，会刺激雇主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

因为增值税的可转嫁性，调整增值税对企业税负的本

质影响不大。从劳动者角度看，减少劳动者的社保缴

费使得劳动者名义工资增加，上调增值税税率降低了

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

消。然而，增值税的税基大于社会保障缴（税）费的

税基，因而购买力降低的幅度会小于工资上升的幅度。

同时，税基的转移使得劳动相对于闲暇的价值提高了，

劳动者会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对此，国外很多学者

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改革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

发现改革对于低收入水平的群体效果显著，有利于刺

激他们的劳动参与。Bach，Hoffmeister 和 Steiner(2006)

曾模拟了改革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从增加的劳

动参与时间看，新增劳动参与时间的 2/3 是由改革前

未参加劳动的人提供的。按照这样的结论，“社保增值

税”的推行可以改善劳动力需求、降低失业率，对那

些面临失业风险的低技能劳动者极其有利。在社保缴

费率偏高的国情之下，推进“社保增值税”改革有助

于改善我国的就业状况。

三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在 WTO 的法律框架下，

国际贸易中增值税作为间接税可以退税，而社会保障税

费必须计入生产成本。因此，“社保增值税”政策的实

施目的除削减高财政赤字、减少公共债务外，在国际竞

争背景下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来提高经

济竞争力。从国家角度，“社保增值税”既可以提高本

国竞争力，又可以避免对进口产品征税不足，从而保证

税收收入，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从企业角度，此项改

革将提高进口价格，而不会影响出口，导致出口价格相

对下降。因此，这一改革实质上增加了我国出口退税政

策的操作空间，增强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可以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结构

调整。“社保增值税”改革有利于调整我国的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局面，从而最终有利

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增值税的最终税收归宿看，

增值税等间接税的最终归宿是个人消费，与仅以工薪

收入（还是一定限额之内）为税基的养老缴费相比，

改变筹资方式更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有利于缓

解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不断扩大的趋势。

总体而言，在中国推进“社保增值税”的理由，首

先是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增值税的宽税基特

性，能够有效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其次，

推行“社保增值税”改革，能缓解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

行中的若干难题，如企业税负过高、出口竞争力下降、

收入分配失衡等。特别是在养老保障体系资金缺口越来

越大的背景下，在养老保障体系改革进程中率先起步，

抓住有利时机推进“社保增值税”替代部分养老保险缴

费的改革，应成为我国可行的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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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势

一是增加非劳动者税负。增值税同样会对无工作

者（如领取养老金者等）的消费行为征税，如没有

任何福利补偿，这无疑会加重他们的税负。如 Bach，

Hoffmeister 和 Steiner(2006) 模拟了改革的效果，发现“较

低收入水平的人群，如失业者、退休者、低收入者等，

他们通常没有参与社会保障制度，也就享受不到降低

社会保障缴费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他们的消费行为仍

要被征税，因此改革会降低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二是可能抑制当期消费。社保增值税的实质是对

消费课税，增值税税率的提高使消费成本增加，消费

者可能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特别是低收入者

的消费更有可能受到抑制。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保增

值税”的推行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

因为最低工资、养老金等的确定都以消费者价格指数

为基础，同时失业工人若找到工作，也会带动总工资

的增加。因此，“社保增值税”改革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是轻微的。

三是负税人与受益者不对称。社会保障（税）费

以工薪阶层的工薪收入为基础，对所有的劳动者课税，

受益者是缴纳社会保障税费的劳动者，两者是对应的 ；

而“社保增值税”对所有的消费行为（至少大部分）课税，

负税人是所有的消费者。按照“谁缴税，谁受益”的原则，

社保增值税的受益人应覆盖所有的消费者（消费时纳

税的个体）。如果制度设计中不能考虑到这一点，则产

生了负税人与受益者不对称问题。

以上几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都要求我们基于公平和

普遍性原则，不能仅是单一改革社会保障筹资模式，

而必须对养老保险筹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即构

建统一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体制。中国

若推行“社保增值税”，应考虑将社保增值税专项用于

覆盖所有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支出，建立“国民养

老计划”，一步到位实现维持有尊严的基本生存水平的

全民“老有所养”。这样既可以实现负税人与受益者相

一致，减轻社保增值税的推行对非劳动者的不公平待

遇，又可缓解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同时需要设计合理

的补偿制度，对于一些税负增加者给予合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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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Social Security VAT Suitable for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Dehua Wang & Hong Meng 

Abstract: To alleviat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crisis of th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the social security VAT reform, i.e. imposing VAT on social security instead of pension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Taking Germany, Japan and France as examples,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VAT reform in these 

countries. Based on China’s practical situation, the paper mak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VAT to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ough the reform may have some negative influences,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crisis of th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can be alleviated,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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